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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國民經濟福祉之家庭財富

分配統計

張一穗（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專門委員）

家庭財富一直以來都是社會面及經濟面討論的核心議題，財富多寡不僅關乎個人的經濟狀況，更深

刻影響國家社會的穩定及發展，因此各界對於家庭財富分配是否公允甚為關切，本文介紹各國家庭

財富統計編製情形，俾利各界了解參用。

壹、前言

家庭財富無論是對於個人

或國民經濟，均具十分重大的

意義，首先，擁有財富是經濟

安全的標誌，它使一個家庭在

面臨收入減少時，仍具有足夠

的財務保障，其次，家庭擁有

資產的多寡，直接影響其財務

槓桿、擴張信用的可及性，此

外，財富的多寡不僅關乎當前

的家庭支出，甚至影響未來的

消費動能；惟在全球化經濟體

系中，金融市場瞬息萬變，資

源移轉引發財富重分配效應，

受惠家庭的財富迅速增長，受

衝擊的家庭則恐陷入財務困境；

因此，家庭財富分配是否合乎

公平正義的原則，自然成為各

界高度關注的焦點。由於家庭

財富分配反映每一個家庭對社

會制度的期待，本文說明各國

家庭財富統計編製情形，俾利

各界了解參用。

貳、家庭財富的內涵

家庭經濟福祉是由家庭

收入、消費及財富所組成，其

中財富代表特定時點家庭擁有

的所有資產扣除所有債務的價

值，資產包括住宅及其他房地

產、貴重物品、車輛及其他耐

久消費品、貨幣及銀行存款、

企業股權及退休基金權益等，

而負債本質上均為金融性質，

包括購買房屋貸款、教育貸

款，以及信用卡債務等。家庭

財富可作為各項經濟活動的資

金來源，亦能透過多種管道影

響個人消費，而當家庭面臨意

外狀況時，財富亦能限縮其衝

擊程度；遵循經濟合作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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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OECD）的「家庭財富

微觀統計指南（Guidelines for 

Micro Statistics on Household 

Wealth）」分類原則，家庭財

富可分為非金融性資產、金融

性資產、負債三大部分，而將

前述兩項資產合計減去負債後

即為淨值（Net Worth）。有關

家庭財富的主要組成項目詳下

頁表 1。

參、家庭財富統計之

辦理情形

一、資料來源及特性

為 衡 量 及 監 測 各 國 的

財 富 水 平，OECD 建 構 可 資

各國比較財富分配統計的資 

料 庫（We a l t h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Database），目前計有 29 個國

家提供相關資料，其中 25 個國

家有最新（2017 年至 2019 年）

數值。

在 資 料 庫 的 29 個 國 家

中，有 11 個國家的資料是透

過國家統計局（及中央銀行）

的調查問卷或公務檔案獲得，

其中澳洲、加拿大、智利、日

本、韓國、紐西蘭、英國（僅

限於大不列顛地區）及美國的

數值來自於家庭面調查，而丹

麥、荷蘭及挪威的資料來源則

是稅收及行政紀錄。另 18 個

參與歐元體系家庭財務與消費

調查（HFCS）的國家，則是

由 OECD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提

供的公共使用文件（public use 

file）計算。

財富調查旨在針對財富

分配進行觀察，依據瑞士銀行

2023 年全球財富報告（UBS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3），

全球 44.5％的財富歸屬頂端

1％的人，可見財富分配並不平

等，為使調查統計之樣本能充

分代表財富分配的樣貌，部分

國家遂對富裕家庭進行超額取

樣，以了解財富頂端家庭（前

10％、5％及 1％）掌握財富的

狀況。

財富頂端家庭前 10％之有

效超額取樣率係以 [(S90 － 10)

／ 100] 公式計算，其中 S90 是

樣本中前 10％最富有家庭的比

率，若該比率恰好為 10％，則

前 10％有效超額取樣率為 0；

若 S90 為 20％，則前 10％有

效超額取樣率為 0.10，因此

當前 10％有效超額取樣率為

負值時，即表示樣本中最富有

之第五分位家庭的比率係小於

10％。有關各國之家庭財富統

計資料來源及特性彙整如第 57

頁表 2。

二、主要國家近期辦理實況

（一）美國消費者財務調查

美國消費者財務調查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CF）由美國聯邦準備理事

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主辦，

並 與 財 政 部（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合作，自 1989

年起每 3 年辦理一次，並自

1992 年起由芝加哥大學全國

意向調查中心（NORC）負責

蒐集數據，是美國家庭財務

狀況具有充分代表性的資料

來源。

SCF 將家庭分為「主要

經濟單位（PEU）」以及「家

庭中的其他人」兩部分，其

中 PEU 係指在經濟上占主導

地位的個人或夫婦（無論是

已婚或是伴侶同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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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OECD 家庭財富各項資產組成項目

組成項目 說　　明

NF 非金融資產總額 = NF1 + NF2 + NF3 + NF4+ NF5

NF1 主要住所 主要住所是大多數家庭成員居住的住宅

NF2 其他房地產 第二套及度假屋、投資房地產、農地

NF3 車輛
汽車、摩托車、船隻、家庭擁有並用於私人用途的其他車輛，但非法人企業擁有的車

輛不包括在內

NF4 貴重物品 藝術品、古董、高級珠寶、郵票及錢幣收藏品、寶石及金屬、其他貴重物品

NF5 其他非金融資產 例如其他耐久消費品、智慧財產權及其他非金融資產

F 金融資產總額（不包括與就業相關的退休金資產）

 = F1 + F2 + F3 + F4 + F5 + F6 + F7 + F8

F1 貨幣及存款 持有的貨幣（如果在調查中能測量）、交易帳戶、儲蓄帳戶、定期存款、存款證明

F2 債券及其他債務證券
政府儲蓄債券、公司債券、商業票據、州或市的非儲蓄債券、外國債券、其他非儲蓄

債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可轉讓存款證明、國庫券、其他類似的金融工具

F3 共同基金及其他投資基金 共同基金、避險基金、單位信託、收入信託、集合投資基金、其他管理投資基金

F4 自營非法人企業的淨資產
家庭成員在自己公司工作的非法人企業淨資產中所占的份額（也稱為「自營企業財

富」）

F5 股票 上市股票，即公開上市公司的股票

F6 未上市股票及其他權益
未上市股票（未公開交易的法人企業的所有權價值）、沒有在工作的家庭成員的合夥

淨資產（「匿名合夥人」）

F7 其他非退休金的金融資產 例如管理帳、欠家庭的資金、任何其他非退休金的金融資產

F8 自願性的個人人壽保險及私人

退休基金

自願參與的人壽保險及退休金計劃中的資產，在無雇主干預之下個人獨立購買及選擇

的資產，不包括定期人壽保險

L 負債總額 = L1 + L2 + L3

L1 主要住宅的貸款 用於建造、購買及（或）改善家庭主要住所的貸款

L2 其他住宅及房地產貸款
用於建造、購買或改善其他住宅、建築物及土地的貸款（例如，購買度假屋的貸款及

出於投資目的購買租賃房產的貸款）；但不包括已含在 F4 中自營非法人企業之淨值

L3 其他貸款

汽車及其他車輛貸款、分期債務、教育貸款、金融機構的其他非抵押貸款、購買股票

和其他金融資產的貸款、其他家庭貸款、信用卡債務、信用額度、銀行帳戶透支、不

包含在 L1 或 L2 中的其他貸款；但不包括已含在 F4 中自營非法人企業之淨值

= NW 淨值（不含就業相關退休基金，即 NF + F ‒ L）

資料來源：OECD Wealth Distribu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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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庭財富統計資料來源及特性

國家 調查名稱 調查主辦機構 蒐集頻率
樣本數

( 家庭數 ) 回復率
富裕家庭
超額取樣

前 10% 的
有效超額
取樣率 

未回答項
目之插補

1 澳洲 收入與住房調查 (SIH) 澳洲統計局 每 2 年 ~14,000 0.74 無 – 有

2 奧地利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AT) 奧地利國家銀行 每 2 或 3 年 ~3,000 0.50 有 – 有

3 比利時
家庭財務行為調查
(HFCS-BE) 比利時國家銀行 每 2 或 3 年 ~11,400 0.38 有 0.02 有

4 加拿大 財務安全調查（SFS） 加拿大統計局 每 3 年 ~20,000 0.60 無 – 有

5 智利 家庭財務調查 智利中央銀行 每 3 年 ~4,500 0.55 有 0.08 有

6 丹麥 資產與負債 丹麥統計局 每年 – – – – –

7 愛沙尼亞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EE) 愛沙尼亞銀行 每 2 或 3 年 ~2,200 0.73 有 0.05 有

8 芬蘭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FN)

芬蘭銀行 / 芬蘭統計
局

每 2 或 3 年 ~13,500 0.77 有 0.08 有

9 法國 遺產調查 (HFCS-FR) 歐洲國家統計局 每 2 或 3 年 ~24,000 0.64 有 0.20 有

10 德國
德國家庭財務調查
(HFCS-DE) 德意志聯邦銀行 每 2 或 3 年 ~20,000 0.32 有 0.10 有

11 希臘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GR) 希臘銀行 每 2 或 3 年 ~6,500 0.39 有 -0.01 有

12 匈牙利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HU)

匈牙利國家銀行 / 匈
牙利中央統計局

每 2 或 3 年 ~6,200 0.44 有 0.02 有

13 愛爾蘭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IE)

愛爾蘭中央銀行 / 中
央統計局

每 2 或 3 年 ~5,400 0.39 有 0.04 有

14 義大利
家 庭 收 入 與 財 富 調 查 
(HFCS-IT) 義大利銀行 每 2 或 3 年 ~15,500 0.50 無 – 有

15 日本 全國家庭收入與支出調查 總務省統計局 每 5 年 ~50,000 0.96 無 – 有

16 韓國 家庭財務調查 (SHF) 韓國統計局 每年 ~20,000 0.90 有 .. 無

17 拉脫維亞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LV) 拉脫維亞銀行 每 2 或 3 年 ~1,200 0.45 有 0.09 有

18 立陶宛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LT) 立陶宛銀行 每 2 或 3 年 ~1,700 0.45 有 0.03 有

19 盧森堡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LU) 盧森堡中央銀行 每 2 或 3 年 ~5,000 0.25 有 0.10 有

20 荷蘭 財富統計 中央統計局 每年 – – – – –
21 紐西蘭 家庭經濟調查 (HES) 紐西蘭統計局 每 3 年 ~5,500 0.76 無 – 有

22 挪威 家庭收入統計 挪威統計局 每年 – – – – –

23 波蘭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PL)

波蘭國家銀行 / 波蘭
中央統計局

每 2 或 3 年 ~3,500 0.53 有 -0.03 有

24 葡萄牙
家庭財務狀況調查
(HFCS-PT)

葡萄牙銀行 / 葡萄牙
統計局

每 2 或 3 年 ~8,000 0.86 有 0.07 有

25 斯洛伐克
家 庭 財 務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SK) 斯洛伐克國家銀行 每 2 或 3 年 ~2,000 0.56 有 0.02 有

26 斯洛維尼亞
家 庭 金 融 與 消 費 調 查 
(HFCS-SI) 斯洛維尼亞銀行 每 2 或 3 年 ~2,500 0.38 有 -0.04 有

27 西班牙
家庭財務調查
(HFCS-ES) 西班牙銀行 每 2 或 3 年 ~6,500 0.57 有 0.13 有

28 英國 財富與資產調查 (WAS) 國家統計局 每 2 年 ~18,000 0.63 有 0.06 有

29 美國 消費者財務調查 (SCF) 聯邦準備理事會 每 3 年 ~6,000 0.60 有 0.16 有

說　　明：1.".." 表示 " 不可用 "； "-" 表示 " 不適用 "。
　　　　　2. 波蘭未參與第四波家庭財務與消費調查。
　　　　　3. 英國的數據僅限於大不列顛地區。
　　　　　4. 樣本數為大約數。
資料來源：OECD Wealth Distribution Databas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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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其他人則係在經濟上與

PEU 相互依賴的其他人，因

此 PEU 可能是一個家庭，

也可能是家庭中的一部分。

SCF 力求從每個家庭獲得準

確的資訊，因此對 PEU 中

之家庭經濟主導者進行初

步訪談，以獲取家庭基本資

料，並確定由哪位家庭成員

受訪。

SCF 結 合 兩 種 隨 機 抽

樣方法，其一為標準多段區

域樣本（standard multistage 

area-probability sample），

係依地理位置抽取的隨機

樣本，以產生具代表性的各

項特徵值，2022 年為了更

準確衡量特定種族及族裔群

體 的 家 庭 屬 性，SCF 調 整

了區域樣本的抽樣方法，針

對該兩類家庭進行超額取樣

（oversample），致抽出率

較高，且高於僅基於地理位

置抽取之樣本；其二為補充

樣本，係針對富有家庭的取

樣，又稱為列表樣本（list 

sample），所有樣本是從納

稅申報書的檔案中抽取，但

排除富比士（Forbes）所列

之美國最富有前 400 人的樣

本家庭。

SCF 的 調 查 方 式 以 面

訪為主，電訪為輔，每位訪

員均使用電腦輔助面訪系統

（CAPI） 進 行 訪 問，2022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首次改

以電訪為主；SCF 的問項計

有 16 項主題，2022 年因值

疫情期間，新增疫情相關主

題至 17 項，主要內容除詢問

有關家庭成員基本資料外，

尚包括家庭信貸、貸款、儲

蓄、投資、資產、工作狀況

及收入等財務資訊，樣本總

計 4,602 戶。 

隨疫後經濟情勢逐步

改善，2022 年較 2019 年之

房價、股價皆呈上漲，遠超

過消費者物價之漲幅，致經

調整物價後之家庭淨值中位

數攀升 37％，平均淨值亦

增 23％，每一四分位數的

淨值中位數及平均淨值均呈

成長，其中以底端的四分位

數增幅最大，分別為 900％

及 66％，主要係原本淨值著

實有限；前 10％的頂端增幅

則相對最小，分別為 26％及

18％，此外，每一四分位數

間之淨值仍然存在巨大差異

（表 3）。

（二）日本全國家計結構調查

日本總務省統計局自

1959 年以來每 5 年進行一次

「全國家計結構調查」（2014

年以前稱為「全國消費實態

調查」），其由基本調查、

簡易調查、家庭收支專案調

查、個人收支調查等四項調

表 3　美國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資料來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58



攸關國民經濟福祉之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專 題

查所組成，並依其所蒐集資

料特性產生家庭財富分配以

及家庭收支相關統計。

全國家計結構調查的調

查對象為家庭，亦指共同居

住、共同生活之群體，或是

有獨立居所、獨立謀生之個

人；抽樣設計是採隨機分層

抽樣，2019 年樣本數約 9 萬

個家庭，調查方式係由調查

員發送問卷，受訪戶可選擇

網路填報、提交調查員或透

過郵寄方式（簡易調查）回

復；調查項目包括收入、支

出、儲蓄、貸款餘額、家戶

及家庭成員、現有住宅、現

有住宅以外的房屋、每月租

金支付金額、每月抵押貸款

支付金額。

就 2019 年與 2014 年資

料相比，日本家庭資產總額

（淨值）下降 3.5％，若以

資產分布觀察，2019 年家

庭總資產不到 150 萬日圓者

占 22.4％，有 4.9％介於 150

萬至 300 萬日圓間，而介於

300 萬至 450 萬日圓間計占

3.9％；中位數為 1,422 萬日

圓，低於平均數之 2,833.7 萬

日圓（圖 1）。

（三）歐元體系家庭財務與消

費調查

歐元體系的家庭財務與

消費調查（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 ion Survey, 

HFCS）主辦機關為歐洲中央

銀行，並由各國中央銀行及

（或）國家統計機構協辦。

自 2010 年至 2022 年止，共

進行 4 波的調查，參與的國

家由第 1 波的 15 個歐元區國

家增至第 4 波的 22 個，包含

所有 19 個歐元區國家、克羅

埃西亞（2023年採用歐元）、

捷克共和國與匈牙利。

HFCS 的 調 查 對 象 為

家庭，其定義採「持家」

（housekeeping）之概念，係

指獨居的人或一群共同居住

在同一私人住宅並分擔開支

的人；HFCS 所有國家均採

機率抽樣設計（probabilistic 

sample design）並進行分層，

另鑑於家庭財富分配不均，

某些金融資產幾乎全由最富

有的家庭所持有，致 22 個參

與國當中有 17 國對富裕家庭

進行超額抽樣。

HFCS 的問項分為 9 大主

圖 1　日本家庭資產總額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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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含人口、實物資產及融

資、負債信貸、金融資產、就

業、退休及保險、收入、移

轉贈與、消費及儲蓄等。第 4

波調查的樣本數約 8.3 萬個家

庭，受到疫情影響，部分國家

調查方式由 CAPI 實地面訪改

採不須接觸的模式，如電腦輔

助電話訪問（CATI）或電腦

輔助網路訪問（CAWI），雖

然如此，仍影響人們參與調查

意願，回表情形與第 3 波相

比，多數國家都有所下降。

就 2021 年與 2017 年資料

相較，4 年間歐元區家庭淨財

富（Net wealth）中位數成長

13.1％，平均數成長 12.4％，

主要係多數資產價值如住房、

股票及企業財富等呈現增加，

債務則增加有限。淨財富中位

數最低的兩個五分位組增幅較

大，中間的五分位組增幅較小，

前 10％的增幅為 14.7％；另外，

前 10％的淨財富份額增加 1.6 

個百分點，顯示不平等現象加

劇（表 4）。

（四）公務檔案編製之國家

丹麥、荷蘭及挪威均運用

行政紀錄檔案產生家庭財富分

配統計；丹麥統計局（DST）

是以完整的人口行政登記冊為

基礎，包含有關房地產、汽

車、銀行存款、股票、養老金

財富以及私人與公共部門債務

的價值資訊，按年產生按財富

類型、年齡、性別等特性之家

庭財富分配統計；荷蘭依統計

法規定，必須將調查的行政負

擔減少到最低限度，並允許因

表 4　歐元體系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資料來源：European Central Bank.

圖 2　丹麥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資料來源：Statistics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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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目的運用公務登記資料，

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荷蘭

統計局（CBS）已從個人及企

業的抽樣調查，轉向使用政府

之行政資料蒐集數據；挪威則

是少數仍在徵收財富稅的國家

之一，並認為家庭財富調查受

未回復及抽樣誤差等因素影

響，導致難以獲得可靠的家

庭財富數據，至挪威統計局

（SSB）廣泛運用行政資料產

生相關數據，其中納稅人的稅

務統計包含納稅申報表中之資

訊，是家庭財富統計的重要數

據來源。

2022 年丹麥擁有較多財富

者介於 50 歲至 80 歲間；荷蘭

頂端 10％的財富與其他十分位

存在明顯差異；挪威逾半的財

富由頂端 10％擁有，頂端 0.1％

亦占有 1 成之財富。有關以上

各國的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如上

頁圖 2、表 5 及表 6 所示。

肆、我國家庭財富分

配統計編製情形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主計總處）曾於民國 80 年

辦理家庭部門國富調查，調查

表 5　荷蘭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2022 年

Wealth Total wealth
（bn euros）

Mean wealth
（1 000 euros）

Median wealth
（1 000 euros）

 1st 10%-group -35.4 -44.1 -16.1 

 2nd 10%-group 0.4 0.5 0.5 

 3rd 10%-group 4.8 6.0 5.4 

 4th 10%-group 21.8 27.1 25.3 

 5th 10%-group 4.1 92.2 92.4 

 6th 10%-group 141.9 176.6 176.4 

 7th 10%-group 212.1 264.0 263.3 

 8th 10%-group 296.9 369.4 367.5 

 9th 10%-group 429.3 534.1 525.4 

10th 10%-group 1343.8 1672.0 1001.8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etherlands.

表 6　挪威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資料來源：Statistics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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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包含家庭生活設備、房地

產、金融性資產等，調查方法

兼採實地面訪（約 9,000 戶）

及 郵 寄 通 信 調 查（ 約 4,000

戶），結果顯示 80 年 6 月底

我國家庭貧富差距，以 5 等分

位計算，高低差距倍數為 16.8

倍；惟該調查在資料確度、成

本、效益、調查人力等整體評

估考量後業已停止辦理。至 89

年主計總處依預算法第 29 條

規定，按年蒐集相關公務檔案

及調查資料進行國富統計編製

工作，其中房地產係運用財政

部財政資訊中心之土地財產

檔、房屋稅籍檔、營利事業及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檔，家庭生

活設備則運用交通部公路總局

之車籍資料、經濟部台電家用

電器普及狀況調查、家庭收支

調查，金融性資產負債係參採

中央銀行之資金流量統計、公

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等；惟

因欠缺個別家戶資料，且索取

個人資訊受限個資保密責任，

誠為編製家庭財富分配統計之

困難。

鑒於近年家庭財富分配統

計之需求日殷，復因資訊科技

之發展日新月異，主計總處遂

透過大數據資料整合技術，於

113 年依國際定義以資產淨值

作為統計基準，運用相關調查

之資訊，結合相關部會資料，

將資產及負債歸戶後，著手進

行全國家庭資產及負債推計之

編製作業，藉以觀察家庭財富

分配之情形。

伍、結語

綜合各國家庭財富調查的

辦理情形，深刻感受各國對此

領域統計付諸之長期努力與成

果，雖然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可

提供產官學界了解家庭經濟狀

況，惟隨時代變遷亦已面臨訪

查日益困難、數據品質、資料

隱私等多重挑戰；在這個 1％

比 99％的財富戰爭中，隨著統

計技術不斷發展，未來勢必引

進更多創新精進作為，唯有與

時俱進，方能適時提供相關資

訊，以符合各界資料需求並做

為政策制定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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